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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摘　要：集會遊行示威自由是澳門居民的基本權利之一，並通過《澳門基本法》、本地立法（第2/93/M
號法律）以及國際人權公約獲得保障。但由於《澳門基本法》的抽象性、本地立法的滯後性與國際人權公約的

間接性，澳門特區終審法院承擔起了保障居民集會遊行示威自由的憲制角色。終審法院通過多重解釋方法的運

用，確立了集會權與示威權的規範內涵，填補了本地立法可能的不足，同時也保持司法謙抑的態度，尊重行政

機關的自由裁量權，形成了互相信任的良性司法狀況。

關鍵詞：關鍵詞：集會遊行示威自由 《澳門基本法》 終審法院　基本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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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強　葉澤鑫 澳門集會遊行示威自由的法治保障及其界限

1. 

第2/93/M號法律第2條規定，在不妨礙批評權之情況下，不容許目的在違反法律之集會及示威。

被上訴人因上訴人之預告內容涉嫌違法，作出不容許的決定。如第94/2019號案件中，文韜及周庭希

於2019年9月12日向治安警察局局長預告擬於2019年9月18日、9月27日及10月4日分別在塔石廣場及

友誼廣場舉行集會，其主題為“促請各地（尤其香港）警察機關嚴格遵守《禁止酷刑公約》，不要

向和平示威者及被剝奪自由之人士實施足以構成《公約》第一條所禁止之‘酷刑’及第十六條所禁

止之‘殘忍、不人道……待遇’之武力”。治安警察局局長於2019年9月15日批示，認為發起人擬舉

行的集會，客觀上就是指香港警察當局可能有使用過或預備使用酷刑及殘忍、不人道待遇對付示威

者，但直至今日，香港警方所使用的武力未有任何一個香港權力或監督機關證實，故集會明顯違反

善意原則以及濫用法律賦予的集會及示威權利，並非行使批評權，並極有可能引起反示威，危害澳

門公共秩序及社會安寧，故不容許集會及示威。

2. 

第2/93/M號法律第5條就在公共地方舉行集會示威所需提供的預告進行了規定，包括應在舉行前

3至15個工作日內提出，列明主題、日期、事件、地點或路線，並須有三名發起者簽名。由於預告要

件的不同理解，被上訴人對上訴人的集會示威作出了否定性的評價引發法律衝突。

如第2/2011號案件中，甲、乙、丙三人於2010年12月27日向民政總署管委會主席預告其定於2011
年1月3日至2011年1月30日，在南灣區政府總部及三角花園附近舉行馬拉松靜坐伸冤活動。治安警察

局局長認為應該視組織者的預告僅對請願第一天有效，而不是對後面的各天有效，不能提出概括性

的請求。

3. 

第2/93/M號法律第8條第2款規定，為維持公共道路上行人及車輛之良好交通秩序而有必要時，

至遲在集會或示威開始時24小時前，治安警察局局長得透過第6條所指之方式，更改原定之遊行或列

隊路線，或規定有關活動僅得在車行道之一邊進行。第3款規定，治安警察局得根據上款所指期間及

方式，並根據具適當解釋之公共安全理由，要求集會或示威須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立法會、司

法機關及中央人民政府駐澳機構直接運作所在的建築物及設施，以及具外交地位的使館或領事代表

處保持所訂定的最短距離，但不妨礙第16條的規定。被上訴人因上訴人集會或示威的方式或路線所

可能產生的效果進行了限制。

如第75/2010號案件中，新澳門學社於2010年12月3日向民政總署管理委員會發出集會及遊行書面

預告，稱其將於12月20日下午1時至6時舉行主題為“反貪腐、爭民主、保民生”活動，集會地點為

祐漢公園及南灣湖廣場，並途徑高士德大馬路等地。治安警察局局長於2010年12月13日作出批示，

認為權利的行使不會影響社會其他民眾在日常事務中所享有的權利，必須確保公共道路的行人及車

輛均有序通行，考慮上述區域車流量及交通停頓工作，遂改變原訂路線，改為行經美副將大馬路轉

入士多烏拜斯大馬路。

4. 

根據第2/93/M號法律第16條，1993年11月17日澳門政府公報第二組公佈了市政廳有關向公眾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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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可用作集會或示威的地方清單。上訴人進行集會時是否需要選擇清單上的地點，以及與其他集會

地點重合後是否由行政當局更改地點成為爭議的焦點。

如第16/2010號案件中，澳門博彩、建築業聯合自由工會和職工民心協進會於2010年4月20日向民

政總署預告將於5月1日上午11時在黑沙環三角花園集會。民政總署於4月22日通知上訴人基於5月1日

在黑沙環三角花園的公共地方已被安排其他居民進行集會活動，故根據第2/93/M號法律第7條，僅提

供載於1993年公佈之孫中山市政公園內近正門位置的公共地方於上訴人活動。

透過對終審法院上訴案件的類型化分析可知，《澳門基本法》第27條所規定的居民集會遊行示

威自由在實踐中存在以下幾點法律問題。

第一是關於集會遊行示威的內涵與外延。概念核心的界定是保障居民基本權利與自由的出發

點。如第25/2010號案件就需要對此問題作出解釋和回答，因為集會與示威的定義關乎着在一個人的

情形下是否可以行使集會或示威自由。此外，在初級法院的一些案例中，如第CR2-16-0207-PCS案

中，作為“澳門家庭團聚聯合會”代表的甲，不認為其與160多名成員聚集在立法會正門屬於集會，

故毋須作出預告。這也表明對於基本權利的內容需要清晰化。

第二是關於行政當局的自由裁量權界限。第2/93/M號法律賦予了治安警察局對於公共秩序、公

共安全等行為的限制權，但公共秩序、公共安全等不確定概念使得行政當局與居民之間產生了不同

的認知。在集會權與示威權的16起案件中，上訴人都就集會與示威的場地、路線、方式（如橫幅大

小、佔地面積）等因素被限制而不滿。終審法院在審理過程中多以行政當局的自由裁量權作為其正

當性依據。因此，該自由裁量權的界限成為居民集會遊行示威自由的保障範圍。如何受到法律的約

束發展出要件裁量與效果裁量的兩種理論，前者認為自由裁量的本質是事實上的前提，只有對法律

要件的認定，才產生行政機關的自由，並承認行政與立法者具有同等地位，行政就是作為專門判斷

公益的權力3；後者則認為不存在不受制約的裁量，行政機關負有義務以適當的方法並且在不侵害當

事人權利的前提下，為實現公益（包括與私益的比較衡量）而行使裁量，法官在這一限度內為行政

機關的選擇讓路。4 選擇何種理論，以及所遵循的原則和程序成為關鍵。

第三是關於法律保留原則與合基本法解釋的問題。依法行政是包括澳門特區在內的多數地區行

政法的基本原則，這意味着行政機關在作出行政行為時需要有法律上的明確依據。在第100/2014號案

件中，法官特別指出作為行使公權力主體的管治者，行政當局僅可做出獲法律容許和賦予權力作出

的行為，即secundum legem的行為。5 那麼，這些法律上的依據成為居民權利與自由的重要界限。如

第2/93/M號法律中第2條所規定的目的，在違反法律的集會與示威中的違反甚麼法律就成為關鍵。此

外，一些規範本身可能存在不同的解讀，甚至按照文義解釋的方法還會出現歧義或矛盾的情形，這

都需要作出更符合基本法的解釋。

3 ［日］田村悅一：《自由裁量及其界限》，李哲范譯，王丹紅校，北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6年，第
52-55頁。

4 ［日］田村悅一：《自由裁量及其界限》，第56-58頁。
5 終審法院第100/2014號案件裁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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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為了釐清澳門居民的集會遊行示威自由，有必要再進一步對終審法院審理的案件理據進

行分析，從而達致更為全面而清楚的效果。

基本權利與自由的實現，有賴於完善的法律規範體系的確認與保障。回歸以來，澳門居民的集

會遊行示威自由以國家憲法的明文確認為起點，形成了包括《澳門基本法》、相關國際公約和澳門

特區本地法律在內的三個層次的法律保障體系。

2/93/M

圖2 集會遊行示威自由的多層次法律法律保障

首先，《澳門基本法》為澳門居民的集會遊行示威自由提供了僅次於國家憲法的澳門特區最高

層次的法律依據。《澳門基本法》是全國人大根據《憲法》制定的、法律地位僅次於《憲法》的國

家基本法律，正如《澳門基本法》第11條所明確的：“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澳門

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會、經濟制度，有關保障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制度，行政管

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關政策，均以本法的規定為依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任何法

律、法令、行政法規和其他規範性文件均不得同基本法抵觸”，《澳門基本法》作為澳門特區的憲

制性法律，在特別行政區法律體系內地位高於其他法律，具有絕對權威性。《澳門基本法》第27條

明確規定澳門居民享有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為澳門特別行政區以立法及司法方式保障

澳門居民的集會遊行示威自由提供了上位法依據及保障。故當本地立法發生可能與《澳門基本法》

規範衝突時，應當進行解釋法律、修改法律等，確保《澳門基本法》所保障的居民自由的實現。

其次，澳門居民的集會遊行示威自由也受到來自相關國際公約的間接保障。回歸以前，葡萄牙

議會於1992年通過決議，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

約》延伸至澳門地區，並通過當地本身管理機構所發出的專門法則適用6；回歸後，上述兩公約和國

際勞工公約依據《澳門基本法》第40條第1款的規定在澳門特區繼續有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

6 駱偉建：《澳門特別行政區基本法新論》，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年，第200-20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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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公約》第21條明確承認公民和平集會的權利，除去按照法律及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

共秩序，保護公共衛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權利和自由的需要外，不得對此項權利的行使加以限制。可

見，澳門居民的集會遊行示威自由受到來自《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保障。當然，也必

須指出，上述的相關國際公約並非直接適用於澳門，而是通過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具體法律來實現對

澳門居民權利的保障。

最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本地法律為澳門居民的集會遊行示威自由的實現提供具體保障。《澳

門基本法》作為澳門的憲制性法律，其對澳門居民的權利保障是原則性、概括性的；而《公民權利

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等人權公約在澳門特區也不是能夠直接適用的法律淵源。因此，除上述兩個

層次的法律規範之外，澳門居民對基本權利及自由的行使還受到轉化為澳門特區法律的澳門原有法

律、澳門特區立法會制定的法律等具體規範的保障。其中，第2/93/M號法律《集會權及示威權》自

頒佈以來，歷經沿革而適用至今，保護和規範着澳門居民的集會遊行示威自由，是澳門居民行使該

項權利與自由的最直接法律依據。

表1　第2/93/M號法律《集會權及示威權》之沿革

年份 法例 內容

1993年 第2/93/M號法律 廢止第584/74號訓令，第406/74號法令不再適用於澳門。

1996年 第7/96/M號法律 修改第2/93/M號法律第十四條之規定。

2008年 第16/2008號法律 修改第2/93/M號法律第十二條。

2018年 第11/2018號法律
修改第2/93/M號法律第五條、第六條及第八條。

廢止第2/93/M號法律第七條的規定。

作為成文法，第2/93/M號法律《集會權及示威權》其本身必然具有滯後性與不完整性的特徵，

特別是隨着澳門本地社會環境的改變，法律條文所規範的要件也需要發生變化。

該法律第1條規定：所有澳門居民有在公眾的、向公眾開放的、或私人的地方進行和平及不攜有

武器集會而毋需任何許可的權利，並享有示威權，且集會權及示威權的行使僅得在法律規定的情況

下受限制或制約。這條規定以及法律的標題都與《澳門基本法》第27條中所規定的集會遊行示威自

由不一致，缺少了遊行自由。但實際上，該法在第8條第2款中規範了警察當局具有更改遊行或列隊

路線的權力。在第44/2013號、第37/2018號等案件中，終審法院也多次表明集會示威分為固定地點的

集會示威和非固定地點的集會示威，遊行則是區別於傳統的固定地點的集會示威形式，因此這也意

味着對於遊行自由的保障。

當然，以上只是第2/93/M號法律的法條對集會及示威的概括性定義。對於集會和示威有怎樣的

特徵，包括《澳門基本法》在內的規範都沒有具體的說明。這就需要借助文義解釋和目的解釋等多

重方法予以證成。

1. 

在司法實踐中，澳門終審法院就曾對集會及示威的定義進行闡釋。在第95/2014號案件中，終

審法院認為焦點之一在於發起團體所擬舉行的活動是否行使受第2/93/M號法律規範的集會或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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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終審法院援引了António Francisco de Sousa對集會的一般性定義，指出“集會是指一群人為實

現交流看法、討論和形成集體意見的共同目的而在某處聚集的行為”7，集會是為了闡述及討論意

見，要稱得上是集會必須要考慮共同目的。同時，又援引了J. J. Gomes Canotinho與Vital Moreira的觀

點，“某些人只是簡單地聚集在一起並不足以界定存在憲法意義上的集會”，“集會首先要求具備

集會的集體意識和意願”；其次“必須要有內在的聯繫”；再次，“要有獨立和專門的宗旨”；最

後“要有暫時性”8，從而區別於邂逅、意外、旅行團、協會等情形。

其次，終審法院以此對發起團體所擬舉行的活動性質進行界定，認為“民間公投”名為“公

投”，實為一項民意調查，本案涉及的相關活動只是所謂“民間公投”的宣傳活動，不存在交流看

法、討論和形成集體意見等目的。終審法院認為，示威旨在表達參與者的意見、情感或抗議，通常

以行進、佇列或遊行的方式進行，因此這些活動亦不屬於示威。

申言之，《澳門基本法》與第2/39/M號法律所保護的集會遊行示威自由本身是有要件要求的，

其需要表達出某種特定的觀點，具有相互的聯繫。當事人自身的定性，並不能夠改變這一性質本

身。猶如上文所指的初級法院的案例中當事人否認集會性質，但實際上甲連同160名參與者是為了

共同表達實現家庭團聚的目的，並向立法會展示自身的抗議效果，具有集會的屬性。在被保障的同

時，就意味着需要受到法律的限制和約束。

2. 

作為對基本權利的集會示威，澳門居民在行使時是否受到預先限制成為保障的負面清單。例如

有關集會示威應當由多少人行使的問題上，終審法院在第25/2011號案件中就援引了Gomes Canotilho
和Vital Moreira的觀點，認為“集會權必然是一種集體權利，但其權利主體就是市民本身，可以私下

或公開形式，並不以反對或向第三者表達某一訊息為前提，同時也可服務於多種目的和動機（娛樂

的、文化的、專業的、政治的或宗教的）。示威權並非必然是一種集體權利”，“示威權必須以公

開形式的方式進行，以針對或向第三者表達出某一訊息為前提，並通常服務於政治目的或動機。”9

因此，終審法院從文義解釋的角度出發，對集會示威進行了定義式的解釋。既然是作為一種聚

集，那麼就應當至少有兩個人，所以從極端的角度而言，集會至少需要兩人。而示威既然是一種訊

息表達，那麼並不排除一個人表達的可能，從極端的角度而言，一個人也可以示威。本地立法固然

可以根據澳門實際情況進行程序性、要件性的規定，但是不能違背集會、示威本身所具有的要求，

否則這是對《澳門基本法》所規範的集會遊行示威自由的不當剝奪。

集會遊行示威自由屬於廣義的表達自由，其本身並不涉及暴力，但與一般的言論表達方式不

同，集會遊行示威活動多為群體參與且具有較強的實踐行動性，若不加以合理引導、規範，即便沒

7 終審法院第95/2014號案件裁判書。
8 終審法院第95/2014號案件裁判書。
9 終審法院第25/2011號案件裁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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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暴力之目的，也極容易對社會公共秩序、公共安全造成衝擊。對此，國際公約與各國憲法大都有

涉及“和平集會”的表述。如《世界人權宣言》第20條規定：“人人有權享有和平集會和結社的自

由”，《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1條表述道：“和平集會的權利應被承認。”美國憲法

第一修正案也指出：“國會不得制定……或剝奪人民和平集會……的權利。”德國《基本法》第8條

強調所有德國人享有的是：“和平及不攜帶武器集會之權利。”有學者統計，在聯合國193個成員國

的現行憲法中，有超過一百個國家將以和平方式行使集會權利的限制在憲法文本中明確。10 可見，

不使用暴力，以和平的方式地進行集會遊行示威，既是集會遊行示威自由本身的應有之義，也已是

各國各地區憲法或法律的共識。

第2/93/M號法律規定了澳門居民行使集會遊行示威自由的一般原則，即必須是“和平及不攜有

武器”的集會與示威。在集會或示威中攜有武器者除可受其他處罰外，還將處以加重違令罪；集會

遊行示威活動發起人當知悉武器之存在，而未採取措施解除攜武器者之武器的，亦將受處違令罪之

刑罰。可見，澳門居民在行使集會遊行示威自由，表達意願、發表意見時，需要履行法律所規定

的上述和平義務。回歸以來，終審法院有關集會權和示威權的上訴判例中尚未有因違反上述和平義

務，被處第13條規定之刑罰的情況。但通過對該法條文的分析，比照其他立法例，不難發現上述和

平義務的具體內涵。

一方面，履行集會遊行示威的和平義務，要求禁止暴力行為。即集會遊行示威活動應當在有

序、和平和理性的氣氛中進行。具有暴力性質的集會活動，將失去其合法性與正當性，不受法律

的保護。另一方面，禁止攜帶武器亦是和平義務之內涵。一些國家和地區規制集會遊行示威活動的

具體法律對所謂“武器”有較為詳細的規定，對正確理解第2/93/M號法律的相關規定有一定借鑒意

義。如1989年《匈牙利集會法》規定：“攜帶武器到活動現場是指隨身攜帶武器、彈藥或爆炸品，

武裝是指為了暴力或威脅攜帶可造成死亡或傷害人身的工具”，中國香港特區的《公安條例》對攻

擊性武器釋義為：“任何被製造或改裝以用作傷害他人，或適合用作傷害他人的物品。”由此可以

看出，禁止攜帶武器之“武器”至少具有兩重含義，既可以是通常意義上的槍支、彈藥、爆炸品，

也包括可以作為傷害人體或毀壞物品的其他工具。

各國（地區）立法對於集會遊行示威活動的規制，包括事後追懲和事先預防。就事先預防來

說，其既是一種事先程序上的限制，也是對集會遊行示威自由具體行使的保障，行政當局可以根據

活動對公眾場所和公共道路的使用及通行情況做出合理的安排，盡量減少出現交通、公共安全等問

題，從而保障集會示威等活動的有序進行，這亦是人權委員會裁定的結論。11 世界各國對集會遊行

示威的事先預防大體分為兩類：一是許可制（批准制），是指經過有關主管機關的事先許可，才能

舉行集會遊行示威活動。二是報備制（申報制），即只需在集會、遊行、示威前向有關官署申報相

10 王江偉：《集會自由權的限制研究》，西南政法大學2014年博士畢業論文，第70頁。
11 《立法會：律政司司長在動議辯論〈公安條例〉致辭全文》，2000年12月20日，https://www.info.gov.hk/gia/

general/200012/20/1220309.htm，2020年4月16日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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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事項，而後便可按申報內容舉行活動。12

澳門特區對集會遊行示威活動採取的是介於二者之間、偏向於報備制的預告形式。第2/93/M號

法律第5條規定，擬使用公共道路、公眾場所或向公眾開放的場所舉行集會或示威的人士或實體，應

在舉行前3-15個工作日內，以書面形式告知治安警察局局長，當集會或示威具有政治或勞工性質，

則預告之最低日期減為2個工作日；相關告知文件應列明擬舉行之集會或示威之主題或目的，以及預

定之舉行日期、時間、地點或路線。第4款還要求告知文件須有三名發起人簽名，簽名者應列明其姓

名、職業及住址以作為身份識別，如屬團體，則由有關領導層簽名。當然，從上述條文的規定看，

私人處所集會無須預告。一言以蔽之，澳門居民在行使集會遊行示威自由時，需要履行預告的義

務。

然而，第2/93/M號法律畢竟是一部1993年制定、至今只作少許修改的法律，如今的澳門社會早

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法律不可能預見一切情況，面面俱到。實踐中遇到新的問題，往往需要

借助法官的智慧以巧妙的判例，釋明法律。

1. 

集會遊行示威發起者一次告知是否可以提出多天的集會？告知是否可以涉及很長時間以後舉行

的集會？第2/93/M號法律並沒有規範。第2/2011號案件就涉及該問題的解決，民政總署認為，應當認

定不能提出概括性的請求，正如透過一次請願知會就可以在2011年全年進行請願是可笑的，因此視

上訴人的知會僅對請願第一天（2011年1月3日）有效，而不是對後面的各天有效。13

對此，終審法院進行了如下分析。首先，由同一機構發起、且在相同地點舉行時，法律絲毫沒

有規定需要為每一天進行的示威作出一個請求；上訴人也並沒有作任何概括性請求，只是在一則知

會中表達了其在多天內舉行請願的意圖，日期包括在2011年1月3日至30日之間。其次，如果知會提

出的是多天的集會，考慮到治安當局基於職能而不能處於時間上不能預測並進行控制的狀況中，知

會涉及的時間應當有合理界限。由於第2/93/M號法律在其第5條第1款和第2款規定：“應在舉行相關

集會前最多15個工作日內做出告知”；其默示的意圖是，有許可權當局對自此開始的15個工作日內

的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狀況具有預測的義務，以便對相關遊行和集會給以一定限制。最終，終審法

院指出，第2/93/M號法律所規定的預告，可包括連續多日舉行的活動，只要該活動的最後一天沒有

超過自申請之日起的15個工作日。14

申言之，基本權利的保障需要在公共安全與公共秩序的視角下進行，而非單純的聚焦於某一個

體的權利。集會示威權本身也應當存在同其他人、其他權利之間的保障邊界。衡平個體權利與公共

安全、公共秩序之間的關係是法律所包含的宗旨。15 在特定時間與地點，透過集會和示威發表自身

意見，從而促進的是社會整體的良善發展，因此其他居民應當容忍。但當這種活動可能失控，無法

12 王江偉：《集會遊行的事先程序限制——兼論我國立法之完善》，《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15年第1期，第
48-57頁。

13 終審法院第2/2011號案件裁判書。
14 終審法院第2/2011號案件裁判書。
15 高中：《香港特別行政區集會遊行自由的法治保障與合理界限》，《北方法學》2015年第2期，第113-124

頁。

09張強葉澤鑫_排3.indd   909張強葉澤鑫_排3.indd   9 12/11/2020   9:46:04 AM12/11/2020   9:46:04 AM

127



“一國兩制＂研究 2020年第4期

在公共安全與秩序得到保障的前提下進行，那麼這種容忍也會被打破。第2/93/M號法律也應當內含

了這樣的權利保障的衡平思想與原則。

2. 

第2/93/M號法律第5條第4款規定：“告知文件須有三名發起者簽名……”。在第25/2011號案

中，終審法院認為將第2/93/M號法律第5條第4款解釋為“可以簽署預告的示威發起人最多數目為三

人”16，是可能的、合乎法律解釋規則的、合理的。如此，關於預告簽署人數的界定便得以明晰，即

只要兩人就可集會及只要一人便可示威。

既然對於集會與示威已經有較為清晰的判斷，那麼從維護《澳門基本法》第27條關於集會遊行

示威自由的角度而言，就不應當對預告的簽署人數作出過多的限制，這本身並不會對公共安全與公

共秩序造成失去平衡的影響。反而這種限制將會使得居民的表達自由受到壓制，不利於整體社會秩

序的維持。因此，終審法院的解釋便是以保障基本權利的角度出發，平衡了個體與公共的利益邊

界。

集會遊行示威實際上只是表達的形式，而從內容的角度而言，仍然可能存在不同的狀況。顯

然，並非所有表達行為都可以得到保護，否則刑法的基本原則將被拋棄。正如美國大法官霍姆斯所

說：“最嚴格的言論自由保護措施，也不會保護一個人錯誤地在劇院大喊大叫並引起恐慌。”17 因

此，我們必須依靠法律規範包括言語在內的人類行為，儘管有時可能是致命的武器。《公民權利和

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1條就規定可以“按照法律以及在民主社會中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全、

公共秩序，保護公共衛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權利和自由的需要”對集會權利的行使進行限制。許多國

家及地區在對集會遊行示威的規制立法中都設立的法定的禁止事項，即不容許之集會遊行示威活

動。比較中國香港特區、葡萄牙、匈牙利的立法例，不難發現其關於禁止發起集會遊行示威事項的

規定或寬泛或明確，但基本都是出於維護國家安全、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及保護他人權利自由的目

的。
表2　不容許集會之立法例

國家/地區 法律名稱 禁止事項

香港特區 《公安條例》

在符合本條的規定下，警務處處長如合理地認
為，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保
護他人的權利和自由而有需要，可禁止舉行任何
已根據第8條作出通知的公眾集會。（第9條第1
款）

葡萄牙
《關於保證和制定集會
權利的規章的第406號

法令》

在不損害批評權利的情況下，其宗旨不符合給予
政府當局和軍隊應享有的榮譽和尊重的集會，應
予禁止。（第1條第2款）

匈牙利 《匈牙利集會法》
行使集會權不得導致犯罪或者煽動犯罪，不得損
害他人權利或自由。（第2條第3款）

在澳門特區，澳門居民享有的基本權利與自由，“除依法規定外不得限制”（《澳門基本法》

16 終審法院第25/2011號案件裁判書。
17 Schenck v. United States. 249 U.S. 47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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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條第2款），而集會權及示威權的行使則“僅得在法律規定之情況下受限制或制約”（第2/93/M
號法律第1條第3款）。第2/93/M號法律第2條、第3條、第4條規定了不容許舉行集會和示威的幾種法

定情況：一是在不妨礙批評權的情況下，不允許舉行目的違反法律的集會示威活動；二是不允許非

法佔有公眾的、向公眾開放的、或私人的地方的集會或示威；三是有關舉行集會示威活動的時間的

限制。其中，目的違反法律的集會示威活動最具有爭議性。

1. 

所謂“目的違反法律”，並沒有詳細的立法規範予以解釋。終審法院在第100/2014號案件中指

出，行政當局的行為或公民的行為可以分為三類，即根據法律規定而作出的行為、無法律規範的行

為及違反法律規定而作出的行為；行政當局僅可作出獲法律容許和賦予權力作出的行為，而作為被

管治者的公民可作出一切不為法律所禁止的行為，包括根據法律規定而作出的行為和無法律規範的

行為。18 實際上，這背後反映的是社會制度的職能是創制秩序結構以及穩定社會成員關係，通常稱

之為法之安定性。19 公權力的行使因其強制力所產生的後果需要進行更大的限制，從而實現保障社

會安定的需求；私權利的行使是共同體組織的本質要求，因此需要明確的禁止性指引。所以法院的

這種區別對待是合理的。

終審法院進一步道明，公投不是上訴人的權利，行政機關既無義務，也沒有獲法律容許為擬舉

行公投的上訴人設定條件使之得以進行，行政當局的行為必須遵從合法性原則，因此看不見行政當

局有法律依據和正當性作出沒有獲得法律賦予權力和委以義務的行為（作出限制一些人自由通行的

權利），最終認定上訴理由不成立。20

從另一個角度而言，作為憲制制度的組成部分，公投的本質是立法權的行使，是重大政策的創

制或複決，其所形成的公投案應當具有實際的法約束力。21 因此，這並不是個體私權利的行使，

也即意味着並非無法律規範可為之行為。準確的說，這是行使公權力的特殊情形，應當根據法律的

規定而作出。目前澳門特別行政區並無實施或使用有關公投的法律，由此可見，上訴人所要求舉行

的“公投”集會是法律所不允許的行為，不利於社會安定性的基本形成，理應禁止。

2. 

在第94/2019號案中，終審法院認為，上訴人所擬舉行的集會之主題實質上是公開指控和譴責香

港特區警察機關“向和平示威者及被剝奪自由之人士普遍實施了有關公約所禁止的‘酷刑’及‘其

他殘忍、不人道……待遇’之武力”，而香港特區有許可權機關不僅未對警察機關作如此定性，相

反還拘捕、起訴有關的暴力示威者。在這種情況下，如澳門特區治安警察局容許舉行以這一主題為

目的的集會，則等於公開允許創建一個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自行管理內部事務的平台，違反了“澳

門、香港兩個特別行政區之間的行政、立法、司法等各政權組成、機關等均不得相互干預各自依基

18 終審法院第100/2014號案件裁判書。
19 J. Baptista Machado：《法律及正當論題導論》，澳門：澳門大學法學院，2010年，第40-41頁。
20 終審法院第100/2014號案件裁判書。
21 劉文戈：《論“公民投票案＂對台灣地區公權力機構的約束力》，《台灣研究集刊》2019年第5期，第67-7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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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的憲制基本原則。22

但這一裁判結果是存在爭議的，合議庭並未取得一致意見。持反對意見的利馬法官聲明道：即

使認為擬進行之示威之目的為對香港警察機關近期行動的指責，但從第2/93/M號法律第2條規定的效

力上看，也不構成目的違反法律。

實際上，兩種意見是從不同的角度展開論述。多數表決支持的意見是從澳門治安警察局行使公

權力行為的角度出發，論述公權力機關無權干預香港行政事務的違法性。而少數反對意見則是從集

會發起者的角度出發，指明指責香港警察是個體權利的屬性，不具有違法的特徵。

對於後者的質疑，理應進一步分析。以集會為載體的活動，其本質是言論與意見的表達。這種

自由同其他權利之間也應存在相互容忍的義務。23 申言之，集會自由的內在制約包含着善意批評的

要求。第2/93/M號法律第2條也清楚的指明“不妨礙批評權之情況下”，意即對於非屬批評權的行

為，需要加以限制的考量。一旦出現超出善意的批評，那麼這種言論表達將映射為包括誹謗在內的

惡意攻訐，由此產生極為惡劣的社會影響，引發難以估量的動盪。本案中，上訴人所擬舉行的集會

明示香港警察機關違反《禁止酷刑公約》，實施了《禁止酷刑公約》所禁止之“酷刑”。這種行為

等同於給香港警察機關定罪，承攬了《禁止酷刑公約》的管轄權。該公約第4條規定，酷刑行為應定

為刑事犯罪。但根據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8條之規定，僅法院有管轄權對刑事案件作出裁判及科

處刑罰與保安處分。作為普通居民的上訴人，為擴大社會影響，罔顧法律，不當使用確定性詞語，

產生惡意行為，極有可能對澳門社會有嚴重的違法效應，因此與善意的批評權矛盾。

對表達行為的限制，既有基於內容的限制，也有內容中立之限制。所謂內容中立之限制，即是

指對表達加以與其所傳達的資訊內容、傳達效果並無直接關係的限制。有關時間、地點和方式的限

制，即是上述所謂內容中立之限制。在日美等國，有關這一類限制一般遵循限制性程度更小的其他

可供選擇之手段基準（less restrictive alternatives）進行判斷，申言之，需要判斷是否存在為達成立法

目的所需的限制性程度更小的手段。24

對集會遊行示威活動時間的限制，一般是基於保護公共安寧的考慮，不容許之時間段的設置主

要依據民眾的通常生活作息時間。如《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會遊行示威法》第24條規定舉行集會、遊

行、示威的時間限於早6時至晚10時。葡萄牙《關於保證和制定集會權利的規章的第406號法令》第

4條則更為細緻地規定道：遊行和列隊出行只准在星期日和公共假日舉行；在星期六舉行時必須在中

午之後；在其他日子裏則必須在下午7點半。而根據第2/93/M號法律第4條的規定，澳門不容許在0時

30分至7點30分內舉行集會或示威，但舉行地點屬封閉場地，劇院，無住戶的樓宇，或有住戶的樓宇

22 終審法院第94/2019號案件裁判書。
23 參見［美］安東尼‧路易斯：《批評官員的尺度──〈紐約時報〉訴警察局長沙利文案》，何帆譯，北京：

北京大學出版社，2011年，第126-127頁。
24 ［日］蘆部信喜、高橋和之：《憲法》，林來梵、凌維慈、龍絢麗譯，北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8年，第

1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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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住戶係發起人或已作出書面同意的情況下，則不在此限。目前終審法院22件有關集會權與示威權

的上訴案件並未就此問題發生爭執。

眾所周知，集會遊行示威活動的舉行往往涉及對道路、公園及廣場等公共場所的使用；沒有這

類地點或場所供集會遊行示威活動使用，對集會遊行示威自由的行使便無從談起。但是，居民在利

用這些場所行使集會遊行示威自由時，也不能嚴重影響和干擾他人對此類場所的使用，或妨害公共

秩序、公共安全。對此，各個國家或地區都對集會遊行示威的地點、場所的使用作出限制，甚至是

限制的主要形式。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黑格訴產業公會委員會案中就指出，將街道和公共場所用作

集會活動是公民的權利和自由，但這種權利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必須服從於普遍的舒適和便

利，並與治安及良好秩序保持一致。

第一，原則上，澳門居民可在公眾的或向公眾開放的地方行使集會遊行示威自由，不受行政當

局依第2/93/M號法律第16條所公佈之地點的限制。在第16/2010號案例中，終審法院認為，第2/93/M
號法律沒有將缺乏足夠空間同時進行多項示威活動，作為在空間方面對權利行使進行限制的理由，

因此民政總署不能僅以在同一地點已安排其他集會和示威為由否定上訴人在此地點進行集會和示威

的可能性；只有在如有關地點的性質導致不可能進行這類活動，或存在嚴重危害人身安全或其他比

行使集會遊行示威自由更為重大的公共利益的情況時，才能不允許佔用公共地方進行集會示威活

動。25 而在第21/2010號案中，終審法院援引立法會在討論第2/93/M號法律時的相關記錄指出，第

2/93/M號法律第16條提及的可用作進行集會或示威的公眾或向公眾開放的地方的清單，以及1993年

澳門政府公報第二組公佈的市政廳通知，僅具有列舉性，而不是窮盡性的，民政總署不能因此阻止

在清單以外的地方所進行的遊行和示威。26

第二，為了保持良好交通秩序、公共安全及維護公共安寧，當有必要時，治安警察局可以對遊

行或列隊路線進行限制，或為集會劃定區域，但需適度說明理由，並符合自由裁量的內在限制。首

先，第2/93/M號法律第8條所規定的治安警察局的權力屬於自由裁量權，在行使該權力時必須適當說

明理由，並且只有在出現明顯錯誤或絕對不合理時才可被進行司法審查，這是終審法院在第2/2011
號案及以後的判例中所明確的。這反映了終審法院對行政當局自由裁量權的充分尊重，並以效果裁

量作為基本準則。其次，對於遊行或列隊的路線。第2/93/M號法律第8條第2款規定，出於維護公共

道路上行人及車輛的良好交通秩序的目的，治安警察局局長在必要時可通過法定的程序對集會遊行

示威活動作限制，更改原定的遊行或列隊路線，或要求有關活動僅得在車行道的一側進行。如在第

50/2010及75/2011號案中，終審法院認為治安警察局在法律所規定的範圍中行使權力，並提出了交

通及大量人流之理由的行為是合理的。另外，上述條文雖只規定了警察局局長有權決定遊行僅在行

車道的一旁進行，終審法院在第28/2016號案中指出，法律解釋不局限於對條文的字面解釋，根據

第2/93/M號法律第8條第2款的規定，雖然示威者有權在特區的主要街道上遊行，但警方可以作出限

制，以便遊行不佔據街道和馬路的所有通行空間；不排除警察局長依據此決定示威路線的其中一段

25 終審法院第16/2010號案件裁判書。
26 終審法院第21/2010號案件裁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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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行道上進行，而不佔據行車道。27 再次，儘管在固定地點舉行的集會不能適用第2/93/M號法律

第8條第2款的規定進行空間上的限制，但終審法院在第33/2014號案等多次案例中都指出，根據法律

滯後性、警察局職責及第2/93/M號法律第8、11條的規定：警方有權以出於公共安全、維持公共秩序

和安寧方面的考慮為理由，在發起人所要求的較大範圍的地點內為集會或示威劃定一個區域，而且

治安警察局的該行為是行使自由裁量權時作出的，必須適當地說明其所建基的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

方面的理由。28

第三，治安警察局得依法定程序，以具有適當解釋的公共安全為理由要求集會或示威與特定建

築物及設施保持不超過30公尺的距離。在此所謂特定建築物及機構具體包括：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和立法會、司法機關及中央人民政府駐澳機構直接運作的建築物及設施，以及具有外交地位的使館

或領事代表處（第8條第3款、第4款）。其中，有關“中央人民政府駐澳機構”的表述是通過2018年

制定的第11/2018號法律所增加修訂的。設置周邊範圍禁止集會遊行示威的“禁制區”或“保護區”

在現代之立法或判例中都比較常見，通常為國家或地區立法機關及重要的司法、行政機構，目的在

於維護政府的正常運作，保障公共秩序的有效實現。如《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會遊行示威法》第23條

規定，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

院的所在地；國賓下榻處；重要軍事設施；航空港、火車站和港口等地周邊10-300米內不得舉行集

會、遊行或示威。台灣地區“集會遊行法”第6條規定，不得在下列地區及周邊舉行集會、遊行，包

括“總統府”、“行政院”、“司法院”、“考試院”、各級法院及“總統”、“副總統”官邸；

國際機場、港口；重要軍事設施地區；各國駐華使領館、代表機構、國際組織駐華機構及其館長官

邸。第2/93/M號法律之所以在其第8條的第3款和第4款內規定保護區保留制度，亦是基於公共安全方

面的考慮。集會或示威有失序的風險，即影響特定設施及其佔有人，導致其無法行使職能的可能，

而這些職能的行使對維持澳門特區的正常運作又是至關重要的。在第44/2013號案中，除條文中列明

之建築物及設施外，終審法院認為用於接待政府貴賓的禮賓府也受第8條第3款和第4款規定之制度保

護，因為其承擔了一部分與政府總部相似的職能，但指出政府官員私邸不受該規定保護。29

除了時間和地點之外，為了保障公共場所、公共道路之人流暢通，維護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

安寧，在必要時，對居民行使集會遊行示威自由的方式方法進行適當限制亦是合理的。這種對集會

遊行示威之方法方式的限制，通常是透過行政當局行使其法律賦予的自由裁量權具體作出。正如終

審法院在第16/2010號、第21/2010號案例中指出，警察機關有權依據第2/93/M號法律第11條第1款c項

的規定，在出現嚴重和實際妨礙公共安全或個人權利之自由行使的情況時，中止有關活動。

從目前的司法實踐來看，所涉及的有關於集會遊行示威活動方式方法的限制主要有以下兩點：

1. 

集會遊行示威中因提出反對、支持、高興或不同意的口號聲等而產生的正常噪音，儘管可能會

27 終審法院第28/2016號案件裁判書。
28 終審法院第33/2014號案件裁判書。
29 終審法院第44/2013號案件裁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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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民眾生活品質與公共安寧，但因涉及集會遊行示威自由這一基本權利，第三者權利必須容忍。

然而，儘管第2/93/M號法律之規定並無對集會遊行示威活動使用揚聲器進行限制。但在第2/2011號案

例中終審法院認為，正如《公共地方總規章》第2條第2款第2項所規定的：途經、遊覽、逗留或以其

他方式使用公共地方者，應不發出可不必要滋擾他人安寧及休息的噪音。禁止“擬於市中心、人口

稠密的地段舉行示威，為期約一個月，時間在上午11時至晚上23時”的集會活動使用擴音器製造噪

音是合法的，因為此時對第三者的安寧、休息的權利之侵犯是明顯不適度的。30

2. 

在集會遊行示威活動中，使用諸如標語、橫幅、圖書等物品進行意見發表及意願表達，是十分

正常、合理的。儘管這些物品有時會佔用公共空間，一定程度上影響正常通行，但不能因此一概禁

止。但有關物品除必需外，佔用公共地方的空間不能過大，必須與有關活動的內容、性質、規模等

因素相適應，並結合活動地點的特徵、活動時的具體情況，特別是當時的人流、聚集人群的人數、

其他影響人身或財產安全的風險因素、危險的特發事件等進行調整。終審法院在第6/2011號、第

37/2018號案中就明確，參照第2/93/M號法律第11條第1款c項的規定，治安警察局可根據實際情況對

示威或集會活動的物品佔用公共地方的空間作出限制，為確保人流暢通、維護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

可對集會示威中所使用的橫幅的尺寸作出限制。31

儘管對基本權利的限制是必要的，行政當局可以在預告程序、活動的時間、地點、方式等方面

對居民的集會遊行示威活動進行限制。但這種限制也並非任意施為，而是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則或限

制，即“限制的限制”。否則，憲法和法律對居民基本權利的保障就將形同虛設。這些限制所要遵

循的原則或限制包括：法律保留原則、比例原則及對法律作合憲性解釋。

所謂法律保留原則，即對基本權利的限制只能由立法機關的法律作出。32 一般來說，法律保留

意味着只有立法者有權限制基本權，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只有服從於法律規定的前提條件，才能實

施限制。 

1. 

從回歸以後，終審法院受理第一件有關集會權和示威權的上訴案（第16/2010號案）開始，包括

後來第21/2010號、100/2014號案在內的眾多案例中，終審法院都始終強調：澳門居民享有的權利和

自由，“除依法規定外不得限制”（《澳門基本法》第40條第2款），而集會權及示威權的行使“僅

得在法律規定之情況下受限制或制約”（第2/93/M號法律第1條第3款）。這表明，即便是擁有行政

或司法裁量權的機關，也不得肆意限制居民的集會遊行示威自由。

30 終審法院第2/2011號案件裁判書。
31 終審法院第6/2011號案件裁判書、第37/2018號案件裁判書。
32 張翔：《基本權利限制問題的思考框架》，《法學家》2008年第1期，第134-1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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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澳門《行政程序法典》第3條第1款規定了行政機關應遵循的合法性原則，即公共行政當局機關

之活動，應遵從法律且在獲賦予之權力範圍內進行，並應符合將該等權力賦予該機關所擬達致之目

的。這也就是說，行政機關只擁有法律規定的權力。也基於此，終審法院在第16/2010及21/2010號案

中裁定，民政總署管理委員會主席只能根據第2/93/M號法律第6條和第7條規定行使權力，無權超出

法律的規定對集會和示威地點進行限制。同樣的原則也體現在第2/2011號案中，終審法院闡述到：沒

有任何法規賦予治安警察局局長指定可以舉行集會的替代地點，第2/93/M號法律只規定治安警察局

對不允許在距離某些地方不到30米的地方舉行集會具有自由裁量權，因此只要申請的集會在不許可

的範圍內舉行，治安警察局局長的決定應只限於不允許在相關地點舉行集會，不涉及諸如指定替代

地點的其他事宜。33

所謂適度原則（principio da proporcionalidade），或者說比例原則。一般是指一項基本權利的限

制，應該與它試圖消除的危險/保護的法益相適配，具備合目的性、適當性，並在具有多種可能時選

擇損害最小的方式。

澳門《行政程序法典》第5條第2款規定：行政當局之決定與私人之權利或受法律保護之利益有

衝突時，僅得在對所擬達致之目的屬適當及適度下，損害該等權利或利益。第2/93/M號法律第8條、

第11條對行政當局在集會示威活動之地點、路線方式等方面進行規制的授權，由於存在諸如“良好

交通秩序”、“公共安全”等不確定概念，無疑是一種具有選擇餘地的自由裁量權。這也在終審法

院包括第2/2011號案、第31/2011號案、第34/2011號案、第50/2011號案、第44/2013號的眾多判例中得

到明確。

對此，立法會在第2/III/2008號意見書中亦強調“一旦涉及到對諸如集會權及示威權等基本權利

行使的限制，就應在嚴格遵循適度原則的基礎上，對每一個具體個案中所涉及到的各種利益的重要

性進行審慎、合理和平衡地考慮。”34

而在司法實踐中，終審法院認為，根據澳門《行政訴訟法》第21條所體現的原則，對於行政當

局的自由裁量權，法院不能在行政訴訟中審查其行使是否恰當，只有當其在行使自由裁量權時有明

顯錯誤，或絕對不合理的情況時，法院才可宣告有關行政行為違法並予以撤銷；但當行政當局依據

第2/93/M號法律第8條對集會遊行示威活動作出限制時，對相關限制或不允許應作適當解釋，而不能

只是空泛地引用“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之類的表述。

例如，在第2/2011號案件中，治安警察局局長以影響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總部的日常運作及基

於維護公共秩序的理由，否決了上訴人在特區政府總部舉行示威的請求，但提供了用於舉行集會示

威活動的替代地點。終審法院對此認為，治安警察局一方面未用具體事實說明公共秩序將如何受

該集會示威權利行使的影響，另一方面對政府總部的日常運作將受何影響亦含糊不清。違反了第

2/93/M號法律第8條第3款規定，因為沒有提出不允許在該地點舉行集會的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的理

33 終審法院第2/2011號案件裁判書。
34 《第三常設委員會第2/III/2008號意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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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35 而在如第75/2010號和第50/2011號案中，基於治安警察局局長的批示中提及交通及大量人流之

理由，終審法院認定其對自由裁量權之行使的尊重了適度原則，裁定駁回上訴。綜上不妨總結道，

在司法實踐中，通常行政機關只要對相關限制或不允許做出具體、合理的解釋，就可以認為是符合

適度原則的。

儘管一般認為，澳門特區的法制並沒有形成大陸法系一般意義上的違憲審查機制，但這並不妨

礙澳門終審法院對法律及行政法規，在合憲性問題上的審理和檢視。36 這一點，在澳門特區終審法

院的第8/2007號案裁決中已彰顯無疑。

在此裁判中，終審法院認為，法院在審理案件適用法規時，可以主動或應請求地審查該法規之

有效性，尤其是是否違反高位階的法規；而如果案件原來應適用的規範違反了位階更高的規範，法

院在審理時就應該適用高位階的或其他合法規範，而不能適用低位階、屬違法之規範。37 不過需要

注意的是，這一機制也並不是通常意義上的違憲審查，對法規違法與否的判斷只是裁判說理的組成

部分，而非判決內容。即法院關於法規合法性的判斷，僅適用於具體個案，而不具備普遍效力。

關於第2/93/M號法律對居民集會遊行示威自由的限制，終審法院則對某些條文的適用提出了另

一個解決思路，即在法律解釋規則容許的範圍內作出合乎《澳門基本法》規定的解釋。

在第25/2011號案件中，上訴人所提交的書面預告只有一人簽署，若依第2/93/M號法律第5條第4
款規定“告知文件須有三名發起者簽名……”則顯然不符合要求。對此，終審法院指出作為上位法

的《澳門基本法》並未將示威權限定由起碼一定數目的人來行使，普通法律不能作出這種限定；如

果將上述條文理解為法律不允許少於三人行使示威權，則顯然違反《澳門基本法》。38

其次，終審法院引Gomes Canotilho和Vital Moreiral對集會和示威權的解釋，認為“集會權必然是

一種集體行動權利，示威權並非必然是一種集體權利，只要兩人就可集會及只要一人就可示威”，

因此將上述法條的規定解釋為“可以簽署預告的示威發起人最多數目為三人”，是可能的，合乎法

律解釋規則的。最終，終審法院裁定應當優先使用與《澳門基本法》相一致的對普通法律的解釋，

即“可以簽署預告的示威發起人最多數目為三人”。39

可見，澳門特區雖無一般意義上的違憲審查機制，但在實踐中終審法院在適用法律規範時，卻

可以對應適用之法規是否違反高位階規範作出判斷，並適用高位階法或其他法規，或是對該法規作

出合乎《澳門基本法》的解釋。通過這種方式，終審法院實際上構建起了合基本法審查的司法機

制。

35 終審法院第2/2011號案件裁判書。
36 陳弘毅、羅沛然、楊曉楠：《香港及澳門特別行政區法院合憲性司法審查與比例原則適用之比較研究》，《港

澳研究》2017年第1期，第26-45頁。
37 終審法院第8/2007號案件裁判書。
38 終審法院第25/2011號案件裁判書。
39 終審法院第25/2011號案件裁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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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大陸法系地區，澳門並不實行同香港一樣的判例法。申言之，法官並不能“造法”，其判

決對未來並不具有約束力，而只具有個案的效力。如果澳門終審法院要自我糾錯，那麼也只能未來

對類似案件進行反思，並作出合理的判決。40 因此，在保障澳門特區居民集會遊行示威自由時可能

面臨的困境，是本地立法的滯後性導致即使特區法院做出判決亦無法確保未來有關司法實踐的一致

性。

《澳門基本法》第83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獨立審判、只服從法律的憲制地位與要求，這

意味着法院承擔着實現司法公正的責任，而法官則肩負着保障當事人平等地接受司法審判的重擔。

作為一種內在的構成性義務，“同案同判”成為司法的應然情形。當然，世界上很少存在兩個完全

一樣的案件，所以絕對主義的“同案同判”是可疑的，真正需要實現的是相對主義的結果，即類似

案件類似判決，透過具有說服力的理由去證成相應的結論，達到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41 只

有當出現先前判決存在實質性錯誤，比如適用法律錯誤、與基本原則衝突，或者沒有實質性錯誤，

但經過時間變遷，其結果已不合時宜，無法實現司法效果的情形下，同案不同判才具有正當性。42

澳門的司法實踐則從兩個方面確保了同案同判的司法公正性實現：第一是統一司法管轄權的行

使。2008年後統一由終審法院就集會遊行示威自由案件進行審理，在機構和人員上具有相對穩定的

可能，有助於表達自由的平等、及時地保障。第二是終審法院主動採取援引過往裁判的說明，積極

尋求文本主義與共識主義的協調。在第18/2017號案件中，終審法院認為其堅持在第16/2010號案、第

44/2013號案、第15/2016號案中的觀點，即第2/93/M號法律第8條第2款只允許行政當局更改遊行或列

隊路線的情況，並不適用於固定地點的集會，但同時需要與時俱進，認為當下的情況已經與1993年

完全不同，根據第11條，警方可以基於嚴重且實際妨礙公共安全或人權的自由而要求發起人在較大

範圍的地點內劃定範圍。43 因此，儘管澳門並未實施判例法，但根據司法公正的一般原則，終審法

院在審理集會遊行示威自由案件時，依然堅持了統一的解釋方法，在追求法律安定性的原則下，選

擇一種顯示出它們如何被取代以及如何成為更優觀念的方法，是一種活的法律的體現。44

作為基本權利的集會遊行示威自由，文本規定於《澳門基本法》第27條當中，但如何理解集會

遊行示威自由的內涵卻可以透過司法實踐的裁判予以發現。經過對終審法院有關集會權與示威權的

22件上訴案件進行分析，發現儘管以第2/93/M號法律為具體制度的保障存在滯後性、不完整性等立

法特徵，例如沒有對預告所包含的集會期限進行規定、沒有對集會示威中的限制方式進行規範，但

澳門特區終審法院並沒有因此而消極不作為。反而，終審法院一方面運用包括文義解釋、體系解

40 趙國強：《論特區終審法院的社會責任──以案例為視角》，《廣東社會科學》2013年第4期，第103頁。
41 周少華：《刑事案件“同案同判＂的理性審視》，《法商研究》2020年第3期，第14頁。
42 孫海波：《“同案同判＂：並非虛構的法治神話》，《法學家》2019年第5期，第150頁。
43 終審法院第18/2017號案件裁判書。
44 ［美］索蒂里奧斯‧巴伯、［美］詹姆斯‧弗萊明：《憲法解釋的基本法問題》，徐爽、宦盛奎譯，北京：

北京大學出版社，2016年，第146-1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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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歷史解釋等在內的多重方法擴展集會遊行示威自由的保障機制，提升居民透過法院維護合法權

利的意識，樹立了法院的中立良好形象，形成特區居民同法院間的互信關係；另一方面其又恪守司

法機關與立法機關、行政機關之間的合理界限，並以謙抑的原則對待自由裁量權，形成了與其他機

關互信的權力運作模式。45 這不僅有利於保障澳門居民的集會遊行示威自由，而且也為“一國兩

制”的理論構建提供了更加有益的範式構建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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